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2017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石家庄市市级预算公开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根据《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市委、市政府系统机关事务的管理、保障、服务工作。研究拟订市委、市政府系统机关事务工作的政策、规划和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推动市委、市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的改革与发展。

（二）研究市委、市政府系统后勤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市委、市政府系统机关后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三）对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的办公用房实行统一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委、市政府机关房地产管理，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负责市委、市政府机关用房基建项目立项、投资计划的编制、审核报批工作；制定集中建设和管理规划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住宅和职工经济适用住房；负责市委、对市政府机关住房、办公用房物业管理的业务指导和监管；审批直接管理的机关房屋修缮项目，监管修缮工程，管理修缮经费；编制申请并组织实施市委、市政府机关建设用地规划。

（四）负责局机关行政经费管理和局系统财务审计、会计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向财政局汇报经费执行情况。负责固定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及医疗经费和住房公积金的领拨与核算。

（五）负责局机关干部职工岗位培训和业务指导。负责局机关和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人事、劳资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办公用品和水、电、气、暖等部件的购置、调配和发放等管理工作。

（六）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后勤工人岗位技术等级考评和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管理市直机关幼教工作。

（七）负责市委、市政府机关各种会议的服务保障工作；负责市委、市政府机关安全保卫工作，制定机关的安全防范措施。做好机关的警戒和消防管理工作。

（八）负责市委、市政府系统车辆管理工作；负责市委、市政府机关通信管理和保障工作。

（九）负责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市级领导同志以及有关服务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

（十）指导和协调市委、市政府计划生育、爱国卫生、交通安全、环境秩序等社会事务工作；负责市委、市政府有关防空工作。

（十一）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负责市本级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全市公共节能规划、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十二）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
	参公
	正处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2017年预算收入总计18076.8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76.81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年度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17年预算支出18076.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73.11万元，包括人员经费支出8247.09万元，正常公用经费支出3026.02万元；项目支出6803.70万元（其中本级项目支出6803.70万元，对下补助0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17年预算收支安排18076.81万元，较上年减少14702.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1145.01万元，主要为增加人员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减少15847.3万元，主要为新区搬迁项目经费减少。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026.02万元，主要用于市政府机关大院水、电、暖、物业管理费、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日常运行支出。

四、财政拨款 “三公 ”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324.0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45.1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为我单位无因公出国业务及预算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19.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19.5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39.5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减少；公务接待费4.5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5.65万元，主要原因为在职人员由于调出及退休等原因而比上年减少。

五、绩效预算信息

总体绩效目标

2017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市委市政府“转型升级，跨越赶超”的发展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发作为，协同发展，不断提高管理、保障、服务水平，不断推进机关事务工作科学发展。

（一）做好机关事务管理，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服务对象满意。

（二）督导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有序开展。

（三）根据市统一安排，高标准完成四大机关整合搬迁工作。

（四）做好代管单位业务经费保障，确保这些单位财务工作正常运行。

（五）做好机关综合业务、综合事务工作，创新手段，科学管理，效果明显，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一）做好机关事务管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按规定程序做好物资采购及供应工作，确保固定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努力监督办公用品日常消耗。加强机关和辖区宿舍房地产管理，为辖区宿舍干部职工提供优美舒适、和谐温馨的生活环境，努力构建和谐社区。加强基建和设备管理，把好预算和施工关，确保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水电气暖正常供应，努力降低开支。

（二）做好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指导、推进、协调、和监督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努力减低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

（三）完成四大机关搬迁。按照市统一安排部署分批分期做好市四大机关及市直有关部门搬迁至正定新区新办公楼办公。

（四）完成代管单位资金保障。确保省会协调办，市信息中心、驻京办、深圳办等单位正常运行。

（五）做好机关综合业务、综合事务工作。搞好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亮化工作，争创机关大院“省级园林式庭院”荣誉称号。做好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通讯保障，市四大机关虚拟网络管理和费用结算工作，确保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通讯、网络畅通。加强会议厅(室)管理，搞好会务保障。加强车辆管理，提高车辆保障能力，建立信息化公务用车服务平台，杜绝公车私用。加强市委、市政府机关食堂管理，多措并举降低饭菜价格，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关干部职工就餐满意度。加强安全和消防管理，确保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全年“无犯罪、无案件、无火灾、无事故”目标，继续保持市“内保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积极推进辖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社会化，最大限度降低服务费用。加强机关幼教工作，确保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省级示范幼儿园”荣誉称号。

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430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机关事务管理
	382.72
	落实有关条例规定，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服务对象满意。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管理合规，服务对象满意。
	
	
	
	
	

	　　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房地产管理
	374.72
	承担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房地产管理。办公用房统一调配。办公室及公共设施改造审批。
	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防止办公用房外租外借和乱拆乱改。保证机关办公楼主体结构不变。
	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完好
	（％）

100～90
	（％）89～80
	（％）79～61
	（％）＜60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8.00
	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大力在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和节能常识普及工作，督导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有序开展。
	抓好年度节能周宣传活动。指导督导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完成年度能耗统计、上报及考核工作和年度节能目标。
	节能宣传和节能常识普及率、能耗统计率和节能目标完成率
	（％）

100～90
	（％）89～80
	（％）79～61
	（％）＜60

	市四大机关整合搬迁
	2050.00
	根据市统一安排，完成四大机关整合搬迁工作。
	市四大机关及市直有关部门分批、分期搬迁至正定新区新办公楼办公。组织得力，举措得当，按领导要求，按时完成搬迁任务。
	
	
	
	
	

	　　四大机关搬迁
	2050.00
	负责四大机关整合搬迁
	组织得力，举措得当，按领导要求，按时完成搬迁任务。
	市领导、机关各部门满意率高
	（％）

100～90
	（％）89～80
	（％）79～61
	（％）＜60

	代管单位职责
	3111.36
	负责省会协调办、市信息中心、市接待办、驻京办、深圳办等单位财务管理工作。
	确保省会协调办、市信息中心、驻京办、深圳办等单位财务工作正常运行。
	
	
	
	
	

	　　群众诉求和省直部门、驻军协调服务
	838.70
	受理群众通过市政府公开电话、961890群众服务热线、市长短信平台、市政府议政信箱反映问题及建议等，协调省直机关、省直部门、驻军单位及兄弟城市相关工作
	提高12345市政府公开电话和961890群众服务热线群众来电接通率，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及维护社会稳定能力；提升服务协调省直机关、部门、驻军单位满意度。
	电话接通率和群众诉求事项办结率、省直机关、省直部门、驻军单位服务满意度高
	（％）

100～90
	（％）89～80
	（％）79～61
	（％）＜60

	　　全市电子政务建设
	695.66
	协调市直机关、县（市）区电子政务网络的建设与整合，负责市级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网控中心的建设及管理，组织建立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负责市政府和县（市）区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建设和管理，组织机关办公业务网络化应用，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
	保障网络畅通和网站建设正常运行
	网络运行和网站维护建设情况
	（％）

100～90
	（％）89～80
	（％）79～61
	（％）＜60

	　　北京办事处工作
	1545.00
	招商引资、经济技术协作、信息反馈、接待联络服务、驻京信访稳定工作。
	发挥好接待服务作用、联络和协调作用、信访稳定前沿指挥所作用、窗口作用。
	招商引资活动完成情况、信息反馈数量和质量、接待服务水平、信访稳定工作完成情况
	优质高效，规范无差错
	正常保障
	保障一般
	服务不到位，出现大的纰漏

	　　深圳办事处工作
	32.00
	收集、传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技术、科技、贸易方面的信息,积极拓宽石家庄产品市场。联系、洽谈、引进与石家庄经济发展有关的项目、资金，建立招商网络,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对石家庄各单位驻深的办事机构进行指导及协调工作。
	联系、洽淡及引进有关项目资金建立招商网络，及时了解深圳市的商务动态，加强和深圳河北商会的工作，参与“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筹备、接待工作，对我市各单位驻深办事机构进行指导及协调，做好我市赴深圳、海口公务人员的接待工作。
	招商引资企业个数，金额。联络频率、效果。赴深公务人员满意度。
	招商引资成效突出。与相关机构联络频繁。赴深公务人员满意率95%以上。
	招商引资有线索，来石考察过。于相关机构有联络。赴深公务人员满意率85%以上。
	招商引资有线索。于相关机构偶尔联络。赴深公务人员满意率75%以上。
	招商引资没有成果。于相关机构失去联络。赴深公务人员满意率75%以下。

	政务管理
	1259.62
	负责机关综合业务、综合事务管理
	管理科学，手段多样，效果明显。
	
	
	
	
	

	　　综合业务管理
	
	指导全市机关后勤工作。指导并组织实施市直机关事务工作人员岗位培训，指导全市机关事务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指导协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绿化、爱国卫生、交通安全、环境综合整治等社会事务。组织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机关事务管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评先表彰工作。
	推进本局管理工作科学发展，提高管理、保障、服务水平；协调推进后勤改革进程，理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体制；提高人员素质；推进机关办公环境改善。
	综合业务完成率
	（％）

100～90
	（％）89～80
	（％）79～61
	（％）＜60

	　　综合事务管理
	41.14
	负责消防、电梯、中央空调、电子监控系统等设备的运转维护。
	运转正常、安全，无责任事故。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完成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完成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完好率
	（％）

100～90
	（％）89～80
	（％）79～61
	（％）＜60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5986.06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430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小计
	
	
	
	
	
	
	5986.06
	5986.06
	5986.06
	
	
	
	

	办公设备购置费
	25.00
	计算机设备
	A020101
	台
	29
	0.43
	12.47
	12.47
	12.47
	
	
	
	

	办公设备购置费
	25.00
	打印设备
	A02010601
	台
	20
	0.31
	6.20
	6.20
	6.20
	
	
	
	

	办公设备购置费
	25.00
	制冷空调设备
	A020523
	台
	20
	0.30
	6.00
	6.00
	6.00
	
	
	
	

	办公设备购置费
	25.00
	打印设备
	A02010601
	台
	1
	0.33
	0.33
	0.33
	0.33
	
	
	
	

	新区搬迁设施设备购置经费
	2000.00
	货物
	A
	
	1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市政府公开电话接线员服务外包费
	689.80
	其他服务
	C99
	
	1
	689.80
	689.80
	689.80
	689.80
	
	
	
	

	市政府公开电话场地租赁费
	124.90
	其他服务
	C99
	
	1
	124.90
	124.90
	124.90
	124.90
	
	
	
	

	电子政务网络租线费
	361.04
	运行维护服务
	C0206
	
	1
	361.04
	361.04
	361.04
	361.04
	
	
	
	

	政务网络设备更新费
	50.00
	计算机网络设备
	A020102
	
	1
	50.00
	50.00
	50.00
	50.00
	
	
	
	

	网络及系统运行维护费
	225.00
	运行维护服务
	C0206
	
	1
	225.00
	225.00
	225.00
	225.00
	
	
	
	

	市政府机关办公楼维修费
	100.00
	修缮工程
	B08
	
	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机关绿化保洁费
	90.00
	物业管理服务
	C1204
	
	1
	90.00
	90.00
	90.00
	90.00
	
	
	
	

	市政府机关设备设施维修费
	100.00
	修缮工程
	B08
	
	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政府院机关食堂炊具设备购置及日常维护费
	150.00
	饮食炊事机械
	A031210
	
	1
	20.00
	20.00
	20.00
	20.00
	
	
	
	

	政府院保安委托管理费
	183.48
	安全服务
	C0810
	
	1
	183.48
	183.48
	183.48
	183.48
	
	
	
	

	购置高层楼缓降逃生装置经费
	195.00
	货物
	A
	
	1
	195.00
	195.00
	195.00
	195.00
	
	
	
	

	更换机关大院7号楼消防水系统经费
	20.63
	消防设备
	A032501
	
	1
	22.90
	22.90
	22.90
	22.90
	
	
	
	

	完善市政府东院安防系统经费
	20.51
	货物
	A
	
	1
	20.83
	20.83
	20.83
	20.83
	
	
	
	

	服务中心、房管处专项业务费
	335.11
	修缮工程
	B08
	
	1
	278.11
	278.11
	278.11
	278.11
	
	
	
	

	驻京办加建经费
	1500.00
	修缮工程
	B08
	
	1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七、国有资产信息

石家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28452.59万元，本年度各单位（处室）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25万元，主要为计算机设备、打印设备、空调等，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项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28452.59

	1、房屋（平方米）
	87,416.81
	12816.58

	其中：办公用房
	84225
	11448.45

	2、车辆（台、辆）
	74
	2310.04

	3、其他固定资产
	--
	13325.97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 ”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 “三公 ”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

务出国的住宿费、差旅、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支出）支出。

8、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机关大院水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